附件2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告知承诺书

（模板）

一、基本信息

（一）审批部门

名    称：                                      
联系方式：                                       

（二）申请人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方式：                                      
（三）委托代理人

姓    名：                                         

委托代理人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联系方式：                                         

二、行政审批部门告知

按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告知承诺制工作要求，行政审批部门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2.《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4.《人才市场管理规定》；

5.《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6.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有关文件；

7.《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

8.《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全省人社系统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和在自贸试验区加大“证照分离”改革力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9.《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

10.《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技工学校办学许可等4项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单的通知》；

11.州（市）、县（区）有关政策法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二）申请条件

1.有明确章程和管理制度；

2.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不少于3万的开办资金；

3.有3名以上具备相应职业资格，参加人力资源市场主管部门组织的从业人员培训，具备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等情况的专职工作人员；

4.有合法的名称，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
（三）提交材料

1.人力资源服务（含外资）许可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不要求企业重复提供）；
3.告知承诺书。
委托办理的，还应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书。
（四）承诺事项

申请人应承诺符合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有关规定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

（五）违诺责任

1.在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后，将通过核查或者日常监管等方式，对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反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给予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处罚。

2.根据违反承诺的具体情形，在入驻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政府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等方面予以限制。

三、申请人承诺

    （机构名称）   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二）已知晓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达到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法定条件，具体是：

1.有明确章程和管理制度：
2.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不少于3万的开办资金：
3.有3名以上具备相应职业资格，参加人力资源市场主管部门组织的从业人员培训，具备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知识，具有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等情况的专职工作人员：
4.有合法的名称，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
（四）愿意承担作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五）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以下内容为二选一）

□1.由法定代表人作出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行政审批部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由委托代理人作出承诺

委托代理人签字：       行政审批部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审批部门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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